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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分子溶液》讲习班举办期间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抓紧抓实抓细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巩固疫情持续向好

形势，在保障师生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前提下，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

规，严格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

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结合本次《大

分子溶液》讲习班（以下简称“讲习班”）的实际情况，特制定以下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一、开班前防控措施 

（一）健康申报 

所有参加讲习班师生及工作人员均须依法如实进行健康申报，健

康状况正常并取得通信行程码绿码者（通过微信小程序：通信行程卡

申领）方可到场参加讲习班。 

（二）授课现场准备 

1.讲习班举行前对授课教室等相关场所严格做好通风消毒工作，

并配备口罩、体温枪、消毒液等相关疫情防控物资。 

2.授课现场设置临时隔离场所。临时隔离场所设于望江校区基础

教学楼广场，与授课教室（基础教学楼 C座教室）保持间隔距离，避

免人流交叉。临时隔离场所内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消毒药械，

产生的垃圾按照医疗废物处置。 

3.授课现场消毒和通风。在人员进入授课教室前 1小时，对教室、

卫生间、公共休息区等重点部位及场所公用扶手、座椅等公众接触部

位清洁消毒，并开窗通风换气。 

4.提醒做好个人防护。所有人员在授课过程，全程戴好口罩。 

二、讲习班举办期间防控措施 

（一）授课现场要求 

1.在进入授课教室的相关通道外围设置体温检测和签到处、医疗

岗和卫生防疫岗。 



2.所有人员进入会场时实行“亮码+测温”，做好测温记录，体

温正常且持通信行程码绿码者方可进入。如有咳嗽、发热（体温≥

37.3℃）、乏力、腹泻等症状者，禁止参课。 

3.授课现场人员需全程佩戴口罩，包括课间期间。尽量避免长时

间交谈、近距离接触。必要时可将上课师生分散安排，与主课堂以视

频方式进行连接，尽可能减少人员聚集。 

（二）用餐要求 

本次讲习班不提供集中用餐服务，四川大学为学员提供临时饭

卡，建议错峰就餐。 

（三）健康监测 

所有人员在课前和听课期间，应主动报告健康状况。讲习班举办

期间，所有人员如出现疑似新冠肺炎症状时，立即送至临时隔离场所

进行隔离观察。 

三、应急疫情处置 

如发现健康异常人员，迅速转送至临时隔离场所，立即报告驻点

医务人员，并开展医学排查、流行病学调查、采样检测、疫情处置等

工作。 

四、完善组织保障 

讲习班工作筹备领导小组下设疫情防控工作分组，负责讲习班举

办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的重点人员、重点场所和重点部位的风

险监测、物资保障、技术指导、应急处置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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